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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管理维护办法 

 

1. 目的 

为确保仪器完好，数据准确可靠，防止仪器设备误用、滥用和不可靠，特制

定本办法。 

2. 适用范围 

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所有仪器设备。 

3. 职责 

3.1 仪器管理员负责检验仪器设备的日常状态，维护、维修及仪器资料的归

档工作。 

3.2 设备处负责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维修工作。 

4. 工作程序 

4.1 仪器设备档案 

4.1.1 仪器设备应建立技术档案，由仪器管理员管理，集中存档保管。其内

容包括：使用说明书、操作规程、仪器维修记录、期间核查记录、使用记录、检

定/测试证书等。 

4.1.2 所有仪器设备均需建立台账，内容包括：统一编号、仪器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测量范围、准确度、数量、生产厂家、出厂编号、单价、购买日期等。 

4.2 仪器设备的标识 

仪器设备上均应贴有绿、黄、红色标志，分别表示合格、准用、停用。 

4.2.1 绿色标志为经计量检定合格的仪器设备，上面标明仪器设备的编号、

检定日期、有效日期、检定单位或检定人员。 

4.2.2 黄色为准用标志，上面标明仪器设备的编号、检定日期、有效日期及

检定单位或检定员。准用标志表示仪器精度降低，部分功能失效，但所用部分功

能正常。 

4.2.3 红色为停用标志，上面标明仪器设备的编号、停止日期等。有下列情

况应用停用标志： 

a. 检验仪器设备损坏； 

b. 检定不合格； 



c. 检验仪器的准确度、设备功能和工作状态无法确定，有待检查确定； 

d. 超过检定周期。 

4.2.4 标识内容的填写必须与证书及台账相符。标识必须粘贴在不影响检验

仪器设备正常使用的正面明显处，检验设备的标识不得中断或撕毁。 

4.3 不合格检验设备的控制 

4.3.1 不合格检验设备是指已经损坏、过载或不当操作，显示不正常的检验

设备；功能出现了可疑现象的检验设备；超过了规定检定周期的检验设备。 

4.3.2 仪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或“期间核查”时，发现检验设备出现不合格，

应立即停止使用，贴上“停用”标记，并在仪器使用记录中登记。 

4.3.3 对不合格的检验设备，由仪器设备管理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修，

在排除不合格原因并重新确认合格，贴上“合格”标志后，才能投入使用。 

4.4 仪器设备的报废 

由于检验仪器设备的准确度下降，不能满足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损坏报废

时，由仪器管理员提出申请，并填写“仪器设备降级或报损申请表”，经设备处负

责人批准后，确认降级或报损。 

4.5 长期不使用的检验仪器设备 

对长期不使用的仪器设备，由仪器管理员提出，经设备处负责人批准，贴上

停用标志。需再次使用时，必须经校准、计量检定合格，贴上“合格”证。 

4.6 仪器设备及计量器具的检定 

4.6.1 各种仪器设备使用前要认真检查，由计量检定部门按周期进行检定，

在重大检验工作开始之前，要对使用的检验设备重新进行准确度核准，凡达不到

检验仪器设备原来指标的，不得使用。具体实施按《量值溯源程序》执行。 

4.7 仪器设备的管理及使用 

4.7.1 仪器设备由各检验室实行专人管理，每台仪器设备均应有使用记录。 

4.7.2 大型仪器设备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操作使用，其他人员不得擅

自使用，使用时必须精心操作，使用完毕，填写设备运行记录。 

4.7.3 仪器设备必须遵照操作规程正确使用，检验设备使用过程中，当发现

情况异常时，应立即停止使用，通知设备处负责人。确认问题后改贴红色标志，

暂停使用。严禁仪器设备“带病”工作，未经许可也不得私自修理，应填写仪器设

备维修申请表，由设备处组织修理。修理后的仪器设备应进行比对或检定，根据

检定的结果判定贴上相应的“合格”或“准用”标志重新投入使用。 



4.7.5 仪器设备管理员及时监督填写有关记录，负责整理归档。各种记录应

保存五年以上，到期销毁时须经技术负责人同意，签字后才可进行。 

4.7.6 新仪器设备验收按《外部支撑服务和供应品采购与管理程序》执行。 

4.8 设备维护保养 

维护保养是指仪器使用、管理人员对设备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工作。应该做

到以下几点： 

4.8.1 保持设备及周围环境的整洁，定期检查仪器设备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仪器应避免放置在高温、潮湿以及含盐、酸成份高的空气以及有化学气体的地方，

也禁止在有污水、日光直射及灰尘大的地方使用。为了使仪器长期保持良好的工

作状态，不得随意拆卸仪器的零部件，仪器、设备应保持清洁，使用完毕恢复原

状并切断电源。 

4.8.2 长期不使用的仪器设备在使用前就进行检查或校验，执行《量值溯源

程序》。 

4.8.3 仪器设备应有明显的标志表明仪器所处的状态。 

4.8.4 仪器使用人员可进行一些仪器使用中的常规零件的更换：仪器管理人

员可进行消耗件的更换和一般故障的排除。 

4.8.5 仪器使用人员应认真填写设备运行记录，如果发现设备有异常现象，

及时向仪器管理员汇报并作记录。认真执行《记录管理程序》。 

4.9 设备维修 

4.9.1 当仪器管理员确认无法自行修理仪器时，应填写仪器设备报修单，经

部门负责人同意，设备处批准后，由仪器管理员联系送外维修。仪器设备报修单

作为检修记录存入设备档案。 

4.9.2 仪器管理人员做好详细检修记录，事后交档案室归档。 

4.9.3 检修后的仪器应进行质量验收和可靠性检查，未经验收和检查的设备

不准投入使用。对维修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操作人员有权要求重修。 


